


当事人诉讼费收退及收取金钱债权温馨提示
1.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被告提起反诉，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由被告预交。
2.原告（上诉人）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反诉案件由提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起反诉次日起7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经人民法院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而仍不预交的，依法按撤诉处理。
3. 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次日起7日内，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但诉讼费用的免交只适用于自然人。
4. 如当事人根据生效裁判文书需要补交诉讼费用的，应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主动联系审判组织办理诉讼费补缴。如当事人未联系，人民法院将根据生效裁判文书中诉讼费负担情况，向当事人发出《补缴诉讼费通知书》，当事人应自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补缴诉讼费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向人民法院足额补缴诉讼费用。
5.如当事人没有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的要求，依时、足额补缴诉讼费用的，本院将移送执行立案，依法对当事人应缴未缴的诉讼费予以追缴。
6.如生效裁判文书载明应退回当事人诉讼费的，人民法院将主动根据当事人确定的退费账户办理退费，如当事人未收到退费款项的，请联系审判组织并咨询相关情况。
7. 经当事人确认，收取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权的收款账户，可与诉讼费退费账户一致。非当事人名下的账户，均不得作为收款账户；多名当事人的，须共同签名指定一个银行账户或另行提交书面授权书指定收款账户。
8.非当事人本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不得作为收取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权的收款账户。

	[bookmark: _GoBack]诉讼费退费及收取生效判决金钱债权账号确认书

	当事人
	
	案号
	

	收款人
（只能填写一个且必须是诉讼当事人）
	
	收款账号
（必须是收款人名下账号）
	

	开户行名称
（如XX省 XX银行XX市 XX支行）
	


	诉讼费用确认
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七条“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胜诉方就其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可以选择由法院退还，或自行承担，或由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关于我方在本案中预交的诉讼费处理方式，我方确认如下：
由法院退还；
由败诉方直接向我方支付；
由我方自行承担。

	签名（签章）
	如生效裁判文书确定退回诉讼费的,申请按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退费金额退至上述账户。收款账户为当事人本人账户的，确认该账户亦适用于收取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权。

	
	
	签名（签章）
	

（多名当事人的需全部签名或另行提交书面授权书）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非当事人名下的账户，不得作为收款账户。
2.当事人是指法院裁判文书上载明的予以退费的当事人，收款人是指收取退费的自然人或单位，当事人与收款人原则上应完全一致，不一致时应由全部当事人共同签名确认指定的收款账户或由非收款人的其他当事人提交书面授权书指定收款账户。
3.本确认书应当由当事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4.收款账号在诉讼期间如有变化，请及时主动联系法院工作人员并重新填写。
5.建议当事人填写该确认书时一并提供银行账户复印件，如因当事人填写账户错误等原因导致人民法院不能主动退费的,当事人需在相关裁判文书生效后,联系审判组织重新填写。



